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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他人身份证办24张信用卡
冒办数量巨大，一男子被判3年罚款10万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牟张
涛 通讯员 蔡学英) 吉林省延
吉市人陈某在德州经营一家公司，
借了多位德州市民的身份证办理
了24张信用卡，数量巨大，27日被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

2010年9月，李某收到多家银行
欠款通知函，才知道身份证被冒用
办理了信用卡。李某说，他是通过赵
某认识的陈某。当时陈、赵二人在德
州经营一家公司，陈是董事长。收到
银行催款的还有卢某等人。

李某等人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2010年9月9日，德州市德城区

农村信用社发现德州一家公司存
在疑似信用卡套现，遂于2010年11
月29日报案。2011年1月17日德州
市公安局对陈某涉嫌妨害信用卡
管理一案立案侦查。

2011年5月4日10时05分，云
南省耿马县公安局孟定派出所
民警在临清公路大湾江附近对
一辆出租车例行检查时，利用二
代证读卡仪扫描时发现涉嫌信
用卡诈骗的网上逃犯陈某，陈某
目前被关押在德州市看守所。

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至
2008年间，陈某通过家住德州的
赵某等借来德州市李某、卢某等

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吉林省某
有限公司北京商贸分公司职工
的名义，在多家银行办理信用卡
24张。审理过程中，陈某称是赵某
等人到北京办的信用卡，与己无关。
法院查明，陈某是德州该公司的董
事长，且他人去北京办理信用卡是
陈某提议、联系、接待的，且使用他
人身份证办理信用卡过程中起到指
挥、决定作用，陈某本人亦使用过
部分信用卡。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某使用虚假的身份证
明骗领信用卡，其行为构成妨害
信用卡管理罪，且数量巨大，其

行为严重侵犯国家的信用卡管
理制度，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有
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
陈某当庭表示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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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
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窃取、收买、非
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涉
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
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
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12月28日晚，运河公安分
局开展社会治安集中清查专项
行动。清查行动共取缔无证经
营旅馆1家，查处消防隐患9处，
下达整改通知书6份，没收管制
刀具1把。

本报记者 马志勇 牟张
涛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王金强 通
讯员 张恒武 马慧超) 秦某利用代理
身份未经公司许可在武城县私设办事处，
并伪造提货单骗取了客户9万元的饲料
款后逃之夭夭。迫于武城县公安局经侦大
队的追捕压力，2011年12月24日，秦某投
案自首。

2008年5月5日，武城刘某到武城县
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他被某饲料公司
驻武城办事处的秦某骗走了9万元饲料
款。

经调查，民警了解到，2007年2月6日
秦某与该饲料公司签订代理协议经销公
司产品，2007年7月秦某发展刘某为该公
司客户。在9月初秦某在未经公司许可的
情况下擅自成立武城办事处，并谎称自己
为办事处负责人。在骗取刘某信任后，秦
某利用虚假的提货单诈骗刘某饲料款9
万元后潜逃。

2011年“清网”行动以来，经侦大队
把目光再次聚焦在秦某身上，民警通过
线索获悉，2011年5月份，有一个来自河
南省三门峡的电话号码两次打入秦某
家中，紧接着民警查到，一个以秦某名
字所开的账户归属地竟然也在三门峡
市。办案民警立即赶往三门峡市追捕秦
某。迫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民警强大的
追捕攻势，犯罪嫌疑人秦某终于向专案
民警投案自首。

私设办事处
诈骗九万元
嫌犯逃亡四年，近日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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